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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单位印章刻制、保管以及使用的合法性、安全性，依据社会

组织相关管理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指印章包括单位印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专用章

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单位公文、信函、授权委托书、证件、证书、财

务报表、统计报表及对外签署的合同、协议及其他须用印章的文本等。

第四条 印章授权管理和使用部门：

（一）单位印章，由理事长授权向相关部门核发或核销；

（二）单位印章由负责人授权以下部门分别管理和使用：

1．法定代表人印章由法定代表人或指定代理人负责管理和使用；

2．单位公章由办公室负责管理和使用；

3．财务专用章由财务人员负责管理和使用；

4．其他部门因工作需要配置其他用途公章时亦应按本办法执行。

第五条 印章的管理

（一）单位的所有印章，均由办公室负责登记、留样并确定印章保管及使用

责任人。

（二）交接工作时，应严格办理交接手续，登记交接日期、管理印章类别。

交接人员签字，印章授权人签字认可后备存。

（三）印章专管员要坚持原则，遵守保密规定，严格照章用印。未按批准权

限或审批手续不全的，印章专管员不予用印。

（四）印章专管员用印盖章位置要准确、恰当，印迹要端正清晰，印章的名

称与用印件的落款要一致，不漏盖、不多盖。

（五）印章专管员不得擅自用印，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六）印章专管员离职时，其管理的印章记录和档案须作为员工离职移交工

作的一部分。

（七）禁止任何人未经批准携带公章外出。如确需带出使用时，须经单位负

责人批准。

第六条 法律责任

（一）任何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本制度规定程序使用印章，不符合本制度规定

时，不得擅自使用。

（二）违反本制度的规定使用印章，造成丢失、盗用、仿制等，依情节轻重，

对责任者分别进行批评教育、经济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条 附则

本办法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